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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八 

 
 
 
 
 

人 
 

事 
澎
湖
縣
政
府 

函 

受 

文 

者
：
如
正
、
副
本 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二
十
日 

發
文
字
號
：
府
人
考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０
９
８
２
０
號 

主
旨
：
有
關
教
師
曾
任
經
聘
為
一
學
年
之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理
（
課
）

教
師
，
惟
於
代
理
（
課
）
間
未
逾
三
個
月
即
離
職
者
，
該
段

年
資
是
否
得
併
計
辦
理
退
休
疑
義
案
，
請
依
教
育
部
書
函
規

定
辦
理
，
請 

查
照
。 

說
明
： 

 
 

一
、
依
據
教
育
部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一
日
台
人
（
三
）
字
第
０

９
２
０
０
０
３
８
０
０
號
書
函
辦
理
。 

 
 

二
、
抄
附
前
項
書
函
乙
份
。 

正
本
：
本
府
各
局
室
暨
所
屬
機
關
學
校
、
各
鄉
市
公
所
、
各
鄉
市
民

代
表
會 

副
本
：
本
府
人
事
室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縣 

長 

賴 

峰 

偉 

本
案
依
照
分
層
負
責
授
權
主
管
主
任
決
行 

教
育
部 

書
函 

受 

文 

者
：
澎
湖
縣
政
府 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二
月
十
一
日 

發
文
字
號
：
台
人
（
三
）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０
３
８
０
０
號 

主
旨
：
所
詢
教
師
曾
任
經
聘
為
一
學
年
之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理
（
課
）

教
師
，
惟
於
代
理
（
課
）
間
未
逾
三
個
月
即
離
職
者
，
該
段

年
資
是
否
得
併
計
辦
理
退
休
疑
義
一
案
，
復
請 

查
照
。 

說
明
： 

 
 

一
、
復
本
（
九
十
二
）
年
一
月
六
日
台
管
業
三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
３
３
８
０
９
２
號
書
函
。 

 
 

二
、
查
有
關
教
師
曾
任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理
（
課
）
年
資
採
計
退

休
之
規
定
，
前
經
本
部
六
十
四
年
七
月
二
十
九
日
台
人
字

第
１
９
０
８
８
號
函
規
定
略
以
，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課
教
師

皆
係
指
擔
任
編
制
內
教
師
離
職
出
缺
之
專
任
職
務
，
並
比

照
正
式
教
師
按
月
核
敘
薪
級
，
於
取
得
合
格
教
師
資
格
聘

為
編
制
內
專
任
教
師
，
依
法
辦
理
退
休
時
，
曾
任
上
開
職

務
年
資
得
採
認
併
計
。
嗣
本
部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四
日
發
布

施
行
「
中
小
學
兼
任
代
課
及
代
理
教
師
聘
任
辦
法
」，
其
中

第
二
條
規
定
：「
…
…
二
、
代
課
教
師
係
指
以
部
分
時
間
擔

任
學
校
編
制
內
教
師
因
差
假
或
其
他
原
因
所
遺
之
課
務

者
。
三
、
代
理
教
師
係
指
以
全
部
時
間
擔
任
學
校
編
制
內

教
師
因
差
假
或
其
他
原
因
所
遺
之
課
務
者
。
」
第
九
條
：「
兼

任
、
代
課
及
代
理
教
師
之
待
遇
規
定
如
下
：
一
、
兼
任
及

代
課
教
師
待
遇
以
鐘
點
費
支
給
。
二
、
教
師
待
遇
分
本
薪
、

加
給
及
獎
金
三
種
。
」
因
此
，
在
該
辦
法
發
布
後
，
始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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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九 

「
代
課
教
師
」
與
「
代
理
教
師
」
之
明
確
定
義
。
於
上
開

辦
法
發
布
施
行
前
，
各
縣
市
政
府
對
代
理
、
代
課
教
師
之

定
義
及
區
別
並
不
一
致
，
其
中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理
（
課
）

教
師
，
依
其
性
質
均
指
上
開
辦
法
「
代
理
教
師
」
而
言
，

是
故
其
年
資
得
予
併
計
退
休
。 

 
 

三
、
惟
考
量
公
立
國
民
中
小
學
進
用
代
理
（
課
）
教
師
已
有
嚴

謹
規
定
，
且
在
敘
薪
法
制
上
，
依
本
部
八
十
七
年
四
月
二

十
日
台
（
八
七
）
人
（
一
）
字
第
８
７
０
３
９
６
２
７
號

函
規
定
，
須
經
主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公
開
甄
選
合
格
進

用
、
每
次
代
課
（
理
）
在
三
個
月
以
上
經
累
計
滿
一
年
、

及
代
課
（
理
）
期
間
成
績
優
良
，
並
經
服
務
學
校
出
具
證

明
者
，
始
得
於
本
職
最
高
薪
範
為
內
每
滿
一
年
提
敘
一
級

支
薪
。
因
此
，
本
部
爰
再
行
檢
討
，
以
八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二
十
九
日
台
（
八
八
）
人
（
三
）
字
第
８
８
１
４
０
８
７

０
號
書
函
規
定
略
以
，「
有
關
學
校
教
職
員
退
休
年
資
之
採

計
，
係
以
『
編
制
內
合
格
專
任
有
給
』
職
務
年
資
為
原
則
，

惟
以
懸
（
實
）
缺
代
課
教
師
係
佔
編
制
缺
，
並
比
照
正
式

教
師
按
月
核
敘
薪
級
，
於
取
得
合
格
教
師
資
格
聘
為
編
制

內
專
任
教
師
，
依
法
辦
理
退
休
時
，
其
任
職
年
資
得
予
併

計
，
至
代
理
（
課
）
期
間
核
支
短
期
代
課
薪
津
（
三
個
月

以
下
）
者
，
其
代
理
（
課
）
年
資
尚
無
法
採
計
提
敘
薪
級
，

亦
不
得
採
認
併
計
辦
理
退
休
。
」 

 
 

四
、
綜
上
，
有
關
各
級
學
校
教
師
採
計
曾
任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理

（
課
）
教
師
年
資
併
計
退
休
之
規
定
，
應
依
本
部
八
十
八
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九
日
台
（
八
八
）
人
（
三
）
字
第
８
８
１

４
０
８
７
０
號
書
函
規
定
辦
理
，
其
曾
任
實
缺
、
懸
缺
代

理
（
課
）
期
間
年
資
未
滿
三
個
月
者
，
基
於
公
平
合
理
一

致
性
原
則
，
並
比
照
提
敘
薪
級
規
定
，
尚
不
宜
放
寬
同
意

申
請
購
買
年
資
併
計
辦
理
退
休
撫
卹
。 

正
本
：
公
務
人
員
退
休
撫
卹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 

副
本
：
部
屬
機
關
學
校
（
含
精
省
改
隸
之
機
關
學
校
）、
臺
北
市
政
府

教
育
局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教
育
局
、
各
縣
市
政
府
、
本
部
中
部

辦
公
室
、
人
事
處 

 
 
 
 
 
 
 
 

教 

育 

部 

澎
湖
縣
政
府 

函 

受 

文 

者
：
如
正
、
副
本 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五
日 

發
文
字
號
：
府
人
考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１
６
５
５
２
號 

主
旨
：
關
於
「
全
國
軍
公
教
員
工
待
遇
支
給
要
點
」
附
表
八
「
公
教

人
員
婚
喪
生
育
補
助
表
」
申
請
（
外
）
祖
父
母
喪
葬
補
助
申

請
要
件
一
案
，
請
依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函
釋
規
定
辦
理
，

請 

查
照
。 

說
明
： 

 
 

一
、
依
據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九
十
二
年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局
給

字
第
０
９
２
０
０
５
３
２
０
２
號
函
辦
理
。 

 
 

二
、
抄
附
右
項
行
政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函
乙
份
。 

aa6305
線段

aa6305
線段

aa6305
線段

aa6305
線段




